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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中臺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本校「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」規定，訂定

「中臺科技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內委員遴選要點」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

二、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十五人，校內委員代表七人，包括教師代表六人，行

政人員代表一人。 

三、校內委員代表需為本校編制內教師及行政人員。 

四、留職停薪人員、帶職帶薪全時進修人員、帶職帶薪至業界深耕服務人員及延

長病假中之人員，不得擔任校內委員代表。 

五、教師代表六人，由董事會直接遴聘之。 

教師代表人選，須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且任職本校三年

以上者。 

六、行政人員代表一人，由董事會直接遴聘之。代表人選須任職本校三年以上。 

七、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照本校「校長選聘及解聘辦法」辦理。 

八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